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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 2023 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大力推动实施标准化战略，

持续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提升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及《团体标准管理

规定》相关规定，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决定立项并联合武汉彤新

科技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共同制定《互联网企业服务数据监管系统

信息采集规范》团体标准。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中国中小商业企

业协会发布了《互联网企业服务数据监管系统信息采集规范》团体

标准立项通知，正式立项。为响应市场需求，需要制定完善的互联

网企业服务数据监管系统信息采集规范，对互联网企业服务数据监

管系统信息采集进行管理，满足市场质量提升需要。 

（二）编制背景及目的  

企业服务管理系统是一种用于帮助企业管理和提供服务的软件

系统。它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对服务流程、资源分配、客户关系、财

务管理等方面的有效管理和监控。 

而企业数据种类众多，有数据文件，有实质纸质文件，数据文

件还有文本数据、图像数据，种类众多也意味着采集方式较为麻

烦，现有的企业服务系统对于数据文件采集较为方便，只需计算机

上传，或从工作设备提取即可，但是同类型的文件都有可能有不同

格式，系统处理较为麻烦，容易出错，且对于纸质文件通常可采用

拍摄方式上传，但对于现有的高清拍摄设备，拍摄的图像内存较

大，文件数量多则系统占用较大，且上传下载也较为麻烦，若图像

采集不清晰，还会影响后期的查看和使用。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化服务的快速增长，个人数据的采



集、存储和处理变得越来越重要。用户关切其个人数据的隐私和安

全，需要有规范来保护他们的权益。互联网企业拥有大量用户数

据，如果不受有效监管，存在滥用、泄露或不当处理数据的风险。

这可能导致用户数据被不法分子利用，或者用于潜在的商业竞争。 

（三）编制过程  

1、项目立项阶段 

制定规范有助于保护用户的个人数据隐私，限制个人信息的滥

用和未经授权的访问。这有助于增强用户对互联网企业的信任。规

范制定有助于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减少数据泄露和黑客攻击的

风险。这对于保护敏感信息至关重要。 

制定规范可以确保互联网企业遵守国内外数据隐私和保护个人

信息的法规和法律要求。这有助于降低法律风险，避免潜在的罚款

和诉讼。规范制定有助于保护用户的权益，包括知情权、访问权、

修改权等，增加用户对其个人数据的控制。 

为了规范互联网企业服务数据监管系统信息采集技术，武汉彤

新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提交了《互联网企业服务

数据监管系统信息采集规范》团体标准的制订申请。《互联网企业服

务数据监管系统信息采集规范》标准的编制实施将进一步规范我国

互联网企业服务数据监管系统信息采集技术，完善互联网企业服务

数据监管系统信息采集规范相关标准体系。 

2、理论研究阶段 

标准起草组成立伊始就互联网企业服务数据监管系统信息采集

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外技术资料，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确定了标准的制定原则，

结合现有技术实际应用经验，为标准的起草奠定了基础。  



标准起草组进一步研究了互联网企业服务数据监管系统信息采

集的要求，为标准的具体起草指明方向。 

3、标准起草阶段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

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基于我们基本国情，经过数次修改，形成了

《互联网企业服务数据监管系统信息采集规范》标准草案稿。 

4、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形成标准草案稿之后，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标准

框架、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从理论完善和实践应用

方面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经过理论研究和方法验证，明确

和规范互联网企业服务数据监管系统信息采集规范的技术要求。起

草组形成了《互联网企业服务数据监管系统信息采集规范》（征求意

见稿）。 

5、专家审核 

拟定于 2023 年 11月召开专家审查会，汇总意见并修改后发

布。 

6、发布 

拟定于 2023 年 12月发布标准并实施。 

（四）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主要起草单位：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武汉彤新科技有限公

司等多家单位的专家成立了规范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

经工作组的不懈努力，在 2023 年 10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

编写工作。 

2、 广泛收集相关资料。  

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基



础之上，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本标准的制定引用的标准如下：  

GB/T 25069  信息安全技术  术语 

GB/T 35295  信息技术大数据  术语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

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严格按照 GB/T 

1.1 最新版本的要求进行编写。 

（二）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包括 6 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   

介绍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以及本文件所适用的领域。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文件引用的标准文件。   

3、术语和定义   

列出了本文件的术语和定义。 

4、基本要求 

对互联网企业服务数据监管系统信息采集的基本要求做出规

定。 

5、系统要求 

对互联网企业服务数据监管系统信息采集的系统要求做出规

定。 

6、文件转换 

对互联网企业服务数据监管系统信息采集的文件转换做出了规

定。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和企业内部管控项目进行试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涉及到用于企业服务管理的数据资源安全监督系统（ZL 2023 1 

1264698.3）相关的专利的使用，该专利在公平、合理、无歧视基础

上免费许可使用。 

（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的情况   

保障互联网企业服务数据监管系统信息采集的健康发展，提高

相应技术。  

（六）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

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与强制性标准协

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互联网企业服务数据监管系统信息采集规范》起草组  



2023年 10 月 12 日 


